
609,674

211,375

197,165

28,539

25,617

142

772

101,611

7,059

31,828

1,221

2,690

3,698

1,229

1,376

206

53

4

2

671

11

133

4

9

129

52

42

4

        －

1

        －

23

1

5

        －

1

        －

        －

        －

        －

        －

        －

        －

        －

        －

        －

        －

        －

58

21

21

2

2

        －

        －

8

3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05,789

210,073

195,726

28,327

25,562

137

770

100,909

7,044

31,689

1,217

2,680

1,081,672,004

386,480,079

354,900,518

54,374,005

36,964,197

833,519

1,017,709

180,101,896

10,225,767

49,258,771

1,579,508

4,652,283

255,241,536

91,054,852

88,172,588

16,748,323

4,192,151

96,520

133,491

44,851,745

1,022,217

8,160,837

134,087

674,725

47,743,387

22,446,660

14,476,745

426,285

            －

142,950

            －

8,059,793

285,900

1,662,654

            －

242,400

            －

            －

            －

            －

            －

            －

            －

            －

            －

            －

            －

            －

46,422,995

17,029,215

20,329,805

2,294,000

1,431,900

            －

            －

3,516,850

1,678,275

142,950

            －

            －

1,271,546

673,260

            －

            －

            －

390,386

            －

            －

207,900

            －

            －

            －

880,393

105,362

633,542

            －

            －

            －

            －

88,034

            －

53,455

            －

            －

730,112,147

255,170,730

231,287,838

34,905,397

31,340,146

203,663

884,218

123,585,474

7,031,475

39,238,875

1,445,421

3,735,158

總 計

公用事業之員工
產業勞工及交通、

公司、行號之員工

及合作事業之員工
新聞、文化、公益

立學校之員工
政府機關及公、私

之勞動者
受僱從事漁業生產

訓練者
職業訓練機構接受

職業勞工

漁會之甲類會員

其他各業員工

僱用之員工(註2)
依法核發聘僱許可

(註2)
自願參加災保者

(註5)         

5.門診給付           無類別分類，故細項加總容與總計不合。                       本月門診給付無類別分類件數計1,655件。   1,283,752元

中華民國115年 1月

10718-02-02

勞工保險局公 開 類

月 報 每月終了後45日內編報

本局職業災害給付組。
本表編製一式2份，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1份自存。

4.死亡一次金係指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第49條規定之本人死亡喪葬津貼、遺屬津貼、遺屬一次金，1人計1件。
3.傷病給付、失蹤給付於首次核付時計件，續發不計件數。

服務等工作者、研究計畫主持人僱用之研究助理、外僱船員及特別加保者。
2.類別「依法核發聘僱許可僱用之員工」係指外籍家庭看護工及家庭幫傭(簡稱家事移工)，「自願參加災保者」包含本國籍勞工及外籍配偶、大陸港澳配偶從事家庭幫傭、家庭看護工及居家托育

註：1.本表不含複檢費用、病歷查詢費等行政支援費用，負數係收回案件所致。

中華民國115年 3月13日

編製機關

表 號

勞工職業災害保險實計保險給付（一次給付）—按給付種類及類別分

單位：件、元

給付種類 總 計 傷病給付(註3) 失能一次金 失能差額金 死亡一次金(註4) 失蹤給付(註3) 住院給付 門診給付

類 別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件  數 金 額

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

主辦統計人員

資料來源：
編製填表說明：


